
申請理由  

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作出規劃許可申請  

 新界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 111 約地段第 1697RP(部份)及毗鄰政府土地 

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機械及材料連附屬辦公室及相關填土工程(為期三年) 

 

➢ 申請地點的面積約為 1810 平方米，根據八鄉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YL-

PH/11，申請地點現時被規劃作「農業」地帶。 

 

➢ 本擬議發展為臨時性質，因此不會影響申請地點長遠待規劃意向。 

 

➢ 申請地點因目前香港工程量大（如北部都會區、交椅洲人工島等），市場對建築機械

（如吊機、挖掘機）及材料的儲存空間有極大需求。申請地點能提供必要的後勤支

援，緩解業界對露天存放場地的短缺問題，支持本地基建發展。 

 

➢ 申請地點會採用混凝土作平整物料，範圍 1810 平方米，整個場地進行填土。填土

厚度不超過 0.03 米，填土後高度為 14.0mpd，申請期限結束後會將混凝土打碎並

運走，已使用混凝土平整的範圍不會再進行平整工程，場內不涉及挖土工程，希望

合法化。 

 

➢ 申請用途的運作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 9:00 至下午 6:00，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運

作。場地不涉及任何維修、加工或製造工序，不會拆卸，保養，修理，清潔，噴漆

及其他工場活動，純屬存放性質。 

 

➢ 申請地點周邊已有多個類似的露天存放場地及鄉郊工業用途，本申請與現有的土地

使用模式一致，不會造成土地使用上的不協調。場地東面及南面為空地及墓地，北

面為鄉村用地，西面為梁盛路。申請用途不涉及住宅或敏感用途，對附近居民的影

響甚微。 

 

➢ 場地存放的建築物料屬不易燃物料，火災風險極低。場地不設任何柴油或石油氣儲

存，亦不涉及危險品。辦公室（30 平方米）內設有緊急照明燈、出口指示燈及滅火

筒，符合消防安全要求。所有物料的擺放經妥善規劃，不會阻塞走火通道及消防車

通道，確保緊急情況下暢通無阻。 



 

 

➢ 申請地點經梁盛路進出，該路段現有道路容量足以應付申請用途所產生的交通流

量。場地設有不少於 10 米闊的入口閘門，方便車輛進出及消防車到達。日常運作車

次有限，主要運送建築材料及機械調動，預計每日進出車次不多於 3 次，不會對區

內交通造成顯著影響。 

 

➢ 為方便上落貨，輕型/中型/重型貨車會停泊在任何位置進行上落貨，在上落貨後會

馬上離開，不再停留。起過 24 噸以上貨車，拖頭，車輛不准進入申請地點內或作停

留。 

 

➢ 嚴格遵守城規會批准的審批條件及任何政府部門提出的要求 

 

➢ 場地不會存放任何柴油、石油氣或危險品； 

 

➢ 維持場地內所有消防裝置及設備的正常運作，並定期檢查及保養；保持場地環境整

潔，設置適當排水設施及圍板；如規劃許可屆滿或被撤銷，將於指定期限內還原場

地。 

 

➢ 根據以上各點，誠意懇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寬大批准新界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 111 約

地段第 1697RP(部份)及毗鄰政府土地，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機械及材料連附屬辦

公室及相關填土工程(為期三年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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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流量表（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）： 

時間 
進入車輛

數 
離開車輛

數 
備註 

09:00 2 0 進入 2 架 

10:00 0 0 無車輛進出 

11:00 0 0 無車輛進出 

12:00 1 1 進入 1 架、離開 1 架 

13:00 0 0 無車輛進出 

14:00 0 0 無車輛進出 

15:00 0 0 無車輛進出 

16:00 0 0 無車輛進出 

17:45 0 2 離開 2 架 

18:00 0 0 
截止時間，無車輛進

出 

車輛流量記錄表 

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期間，其餘時間均無車輛

進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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